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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慶儀小姐

列席職員　列席職員　列席職員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6
顧建華先生

高級主任(1)3
余麗 小姐

                                                            

經辦人／部門

I.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

( 立 法 會 CB(1)86/98-99 號 文 件 ( 附 錄 III) 及
CB(1)99/98-99(01)號文件 )

高級工程師(污水工程)應主席所請，向議員扼要解釋較早前
送交議員參閱的參考文件(立法會 CB(1)99/98-99(01)號文件)。他解
釋，各類大小規模的排污設備工程均須經過規劃、招標、建造前

及施工 4個階段。根據現行法例，該等工程必須在規劃階段刊登
憲報，與環境影響評估、交通影響評估及諮詢各有關臨時區議會

等工作同步進行。對主體規例作出的各項擬議修訂，將豁免若干

排污設備工程的刊憲規定，此等工程包括仍未向財務委員會轄㆘

工務小組委員會提出撥款申請及涉及有限度封路的工程；又或有

關工程如無需申請撥款，則會在招標之前獲豁免刊憲規定。規劃

環境㆞政局首席助理局長(環境)澄清，需要有限度封路的排污設備
工程獲得豁免刊憲的規定，並不表示在施工階段可無須刊憲即可

實施封路。《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27條規定，運輸署署長
必須就封路在憲報或報章刊登公告。同㆒規例的第 28條則授權運
輸署署長可無須刊登公告而臨時封閉任何道路，但為時不得超過

72小時。倘封閉時間超過 72小時，刊憲的規定便告適用。

2. 就諮詢工作而言，高級工程師(污水工程)表示，當局在進行
指定工程及大型維修工程前，均須強制進行諮詢工作。除向各有

關政府部門如運輸署、警務處及各區民政事務處進行內部諮詢

外，亦會透過各種途徑進行公眾諮詢，包括在憲報或報章刊登公

告，以及徵詢臨時區議會的意見。議員質疑藉刊憲向公眾傳達信

息的做法是否有效，並認為諮詢臨時區議會亦非知會市民的最佳

方法。議員認為如要及時知會受封路影響的居民，最有效的方法

是在動工前數㆝在施工㆞點豎立告示板，列明工程的詳情，讓有

關居民可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就修訂規例而言，當局亦可考慮

在渠務處的內部指引㆗訂明必須諮詢分區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

團，因為此類組織較易聯絡受影響的居民。

3. 高級工程師 (污水工程 )回應時證實，除諮詢臨
時區議會外，政府當局亦會因應個別情況諮詢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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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舉例而言，倘渠務署在鄉郊地區進行須封路的排

污設備工程，便會諮詢有關的村民代表。為求盡量減少

封路對受影響村民造成的不便，政府當局可能會作出若

干特別安排，例如設定封閉道路的期限。然而，在市區

進行諮詢工作較為困難，因為當局很難分辨哪些是受影

響的居民，而且現時並無收集各方意見的既定諮詢渠

道。儘管如此，他認為議員提出在諮詢過程中把分區委

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包括在內的建議，值得進一步探

討。

政府當局

4. 關於豎立告示板的建議，規劃環境地政局首席助

理局長 (環境 )認為，由於每塊告示板上均須以中英文列出
每項工程的詳情，因此，此一建議似乎並不可行。倘有

多間不同的公用事業公司先後在同一地點進行多項工

程，則有關告示板的面積便會令人感到憂慮。告示板的

面積如過大，難免會阻礙路面並對附近居民造成不便。

此外，告示板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仍屬未知之數，因為

該等告示板可能無法吸引道路使用者的注意力。然而，

一位議員表示。政府當局反對此建議的理由並不令人信

服。議員依然認為在傳達信息方面，豎立告示板的收效

會較刊登憲報為大，並認為如有關地點情況許可，政府

當局應盡可能豎立告示板。政府當局應議員的要求，答

應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反映議員的意見供其考慮，並於稍

後向小組委員會匯報結果。

5. 由於議員已完成修訂規例的研究工作，主席在

總結時表示，小組委員會支持修訂規例，並將於 1998年 9
月 4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報告，以供研究。主席
提醒議員，就修訂該規例作出預告的截止限期為 1998年 9
月 2日。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8年 8月 26日


